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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二：准入准居留审批权限高度集中
 　　

美国对外国人准入准居留审批权限集中在联邦一级，由联

邦移民局全权负责，所有境内外外国人的入境和境内居留申请均

要送到联邦移民局下属的4个签证审理中心（亦称移民服务中

心）审理审批，其它任何州、任何联邦的部门无权批准外国人以

合法身份进入美国或在美国居留。 　　 　　

联邦移民局在9.11前隶属联邦司法部。9.11后，国土安全

问题上升为美国的最主要问题，联邦移民局连同海关边检局和移

民海关执法局三部门同时从联邦司法部划归联邦国土安全部。

  特点三：相关管理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国土安全部负责外国人的准入、准居留事务和出入境事

务；根据不同个案同司法部共同负责外国人入籍、移民法执法、

移民案件裁决和外国人遣返事务。 　　

司法部负责移民法院体系和移民法解释事务；根据不同个

案同国土安全部共同负责外国人入籍、移民法执法、移民案件

裁决和外国人遣返事务。 　　

劳动部负责外籍人员就业劳动市场审查和劳工保护事务。

　　国务院即外交部负责签发签证、难民项目、签证护照安全

和国际人口政策事务。 　　

健康与社会服务部负责公共卫生安全、难民安置和易受伤

害群体保护事务。

　　

特点四：工作体系健全，服务到位
　　

联邦移民局是美国对外国人事务实施管理的主管部门，

也是外国人事务的最主要的执法部门。该局在全美设有4个签

证审理中心，负责境内外外国人居留和签证申请的审理审批

2006年11月，我们外国专家管理干部培训团一行24人，

以了解、考察美国对外国人的管理体制及政策措施为主题，在

美国旧金山、华盛顿、纽约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业务培训和

学习。通过21天的培训学习和访问，学员们对美国对外国人管

理的工作体系、有关政府部门的职能、签证种类及其申办程序、

管理手段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

特点一：依法行事
 　　

美国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有关外国人及其管理的一

切事务都被纳入法律的框架之下。 　　

在立法方面，从1776年美国建国开始，国会就授权总统要

求保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没有疾病且品行端正。此后200多年

以来，不断有涉及外国人的法律和规定出台，又不断修改，最

终形成了当今世界上条文最多，内容最为复杂的有关外国人的

法规，如《外国人法案》、《外国人登记法案》、《移民与国籍法》、

《移民与国籍法修订案》等。每一次修改，不是给某些外国人带

来机会，就是使某些外国人失去机会。美国的移民法是美国对

外国人及其管理一切事务的大法。 　　

在司法方面，有关外国人事务的案件由专门的移民法庭受

理，由专职的法官审理和裁决。美国在26个州共设有55个移

民法庭。如纽约州有6个移民法庭，马里兰州有1个移民法庭。

有的州没有移民法庭，这些州的外国人案件按就近原则，由相

邻州的移民法庭受理审理。 　　

在执法方面，联邦移民局（亦称移民与公民服务局）为外

国人事务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外国人准入、准居留即签证申

请的受理和审批。海关边检局负责外国人入出境的边境检查。

移民海关执法局负责对境内外国人违法检查执法和外国人遣

返。国务院即外交部负责境外外国人签证申请的受理和签发。

劳工部负责劳工准证的出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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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联邦移民局在每个州设有移民分局，在人口较多的州，同

时设有几个移民分局，如在加州设有4个移民分局。各移民分局

分别负责受理本地区的移民和签证申请及面谈等工作。 境外外

国人的移民和签证申请由各驻外使领馆负责受理。 所有移民和

非移民申请及签证申请由各移民分局和使领馆寄送四大审理中

心审理审批，然后，由审理中心将审理的意见通知各移民分局

和使领馆，由各移民分局和使领馆同申请人进行面谈和通知审

理结果。

 　　

特点五：外国人身份分类严密

美国通过给予不同的签证对外国人的身份实行严格的分

类。目前给予外国人的签证有24类73种，签证的类别按照英

文26个字母的排列顺序从A类一直排列到V类，不同的签证

类别下面再细分为若干种签证。如N字类下面的签证就有9种

之多。 签证种类揽括了所有的职业，如外交官、国际组织官

员、商务人员、访问学者、学生、神职人员、舱务人员和普

通工人等。 常见的有关人才和工作方面的签证有： O-1签证：

“杰出人才签证”，发放对象为拟赴美工作的外国国际知名人

士，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体育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

人士，获公认的国际奖励的人士。 H-1B签证：发放对象为外

国专业技术人才。 L-1A签证：发放对象为跨国公司的外国高

管人员。 L-1B签证：发放对象为跨国公司的外国特殊技能人

员。 美国的签证从性质上区分，分为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

两大类，从时限上区分，又可分为永久居留签证（绿卡）和

临时签证两大类。

 　　

特点六：签证配额管理
 　　

美国对签证实行配额管理，每年允许批准的永久居留签证

（绿卡）有67.5万个，其中，48万个用于家庭团聚，14万个用

于受聘工作，5.5万个用于其它的签证；近年来，每年允许批

准的短期工作签证之一H-1B签证有8.5万个。 　　

对O-1杰出人才签证等无配额限制。 　　

配额数量和分配由国会确定和批准。配额实行不同的国别

政策，即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有不同的配额，同时对外国

人的素质也有不同的要求。由于申请人的人数大大多于配额数

量，故绝大多数申请人需要排队等待批准。 例如，中国籍的外

国人若申请永久居留签证，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需排队等待

1年多时间；具有本科学历的，需等待4年。 　　

特点七：高级专业人才和低级劳工同时引进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既得益于其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

的战略，也受惠于大量使用外籍劳工的政策。

一方面，美国通过其丰厚的待遇、优良的工作条件和生活

环境以及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到美国工作，

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从国外招收短缺的普通劳工从事美国境内本

国人不愿干的工作。据报道，2002年到2012年，美国每年短缺

的普通劳工人数的规模大约数十万。

特点八：非法移民管理严重失控

美国的非法移民现象非常严重。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的非法

移民总数达1200万人之多。尽管美国已采取了加强控制外国人

入境的措施，但非法移民的人数近年来仍然以每年50万人的数

量增长。 　　

非法移民问题让美国政府很头疼，一方面因为相当多的

非移民签证的申请者确实有移民倾向，难以鉴别。另一方面

面对1200万人如此庞大的非法移民人数，美国政府在管理

方面已显得无能为力，被迫采取了消极的事后处理的办法，

即非法移民在美国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以和美国政府相安无

事，而美国政府只是在非法移民犯事后才进行处理。这个问

题不仅是一个执法不到位的问题，更是一个执法难以到位的

问题。

特点九：边境关口检查控制日益加强

为了防止外来恐怖分子活动，同时为了对合法进入美国的

外国人进行入出境跟踪管理，从2004年1月5日起，美国启动

了一个全面的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系统，该系统要求每一个持签

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留下双手食指的指纹，并留下数码头像照

片。这样，每一个合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在入境时和出境时都

会留下指纹和照片。通过这个系统，可以知道哪些外国人进入

了美国，他们进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最终是否离开了美国。国

会早在1996年就要求建立这个系统。直到2004年该系统才启

动，经过两三年的运行，此系统已日臻完善，例如外国人在出

境时在一个电子边检机上由本人操作就可完成所有出境手续而

无须再面对边检人员。 　　

2005 年，美国出台新规定，即从2008年起，加拿大和墨

西哥公民必须出示本人护照或其它官方证明才能进入美国，

而此前加拿大和墨西哥公民则可免持护照直接进入美国；从

2008 年起，所有从加拿大、墨西哥和邻近加勒比国家旅行归

来的美国人必须出示护照才能入境，而此前从加拿大和墨西

哥等邻近国家旅游归来的美国公民只需出示驾照即可重新进

入美国。

2006年，美国参议院又通过法案，美国将在美墨边境修建

一条长达600多公里的隔离带，拟通过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和管

理，阻止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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